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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概念，但在晚

清民国时期却是一种特殊存在的学校机构。虽然它

存在不久，其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却受到了质疑，包括

它的学校教育的性质(中学抑或大学)、它对大学教育

的影响(是否有助于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等，始终存

在着争议。但通过梳理历史上人们对于大学预科制

度合理性、合法性的认识与争议，不仅能从另一层面

对于其历史价值和地位有一个正确认识，而且有助

于今天我们认识我国大学现代化推进过程的艰难。

当下关于这段大学发展历史中曾经出现的插曲，专

题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①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可

知研究者大多将其与民国时期中学教育改革研究联

系在一起，即在大学预科的性质方面，从学制规定、

课程设置等方面，一般将其归为中学性质，并据此认

为 1922年学制在确立中学三三分段后，大学预科的

作用便为普通高中段所取代，废止大学预科成为历

史的必然趋势。这些研究成果的结论虽确有合理之

处，但相对于大学预科在我国清末民国时期存续、兴

废过程的复杂性而言，似乎又过于简单化。同时，对

于大学预科在我国清末民国时期发挥了所谓“权宜

之计”的作用外，有关该制度本身对于大学教育质量

所发挥积极影响的合理性仍缺乏更深入的探讨，为

此，本文期望从学术论争史的视角针对上述缺憾进

行探究。

一、权宜之计后的合法性：大学预科制度建立及

存续的初因

我国的大学预科制度是伴随移植国外(日本)大
学堂制度而出现。虽然早在 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

朝廷曾下诏开办京师大学堂，但因为戊戌政变的发

生，导致京师大学堂未及开办便即夭折，然从当时人

“权宜之计”抑或“合理之举”：

清末民国大学预科制度存废的论争

胡金平

【摘 要】大学预科制度系清末效仿日本为应对进入大学生源质与量均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

于大学预科多由各大学独自办理，其课程及教学能较好地对标大学相关专业本科的基础知识要求，故在民国

之后更是获得了“合法性”地位，相当时期内开办大学预科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为各大学所青睐，即使在《壬戌

学制》颁行后没有了合法性，却依然“蓬勃发展”。但大学预科属性不清，尤其是它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早在民

国初年便成为引发北大预科风潮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大学本身布局不合理，势必造成大学预科设立区域

的不公平，导致各地教育发展差异不断扩大，且影响中学教育的发展。但大学预科相对于普通高中的课程及

教学而言，其对于大学本科教育基础知识的“精准对标”，确实又更有助于大学教育的专业发展。何去何从，对

于大学预科制度的存废一直存在争论，即使是在1930年废止令发布，论争之声并没有完全消失。

【关 键 词】大学预科；权宜之计；合理性；合法性；存废论争

【作者简介】胡金平，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5～6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学术史视野下的民国大学体制论争研究”(BOA190043)

的阶段性成果。

【高教史研究】

·· 127



高等教育 2024.9
HIGHER EDUCATION

们对京师大学堂的设计看，并没有大学预科制度的

位置。最早要求予预科制度以合法地位的是张百

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初六日张百熙在《奏

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提出模仿国外小学堂、

中学堂、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四级学堂制，在各省府州

县遍设学堂，但由于实施过程仍需假以时日，各类学

堂办齐则需要更长时间，故短时期内并不可能为大

学堂提供合格生源，为此提出“通融办法，惟有暂且

不设专门，先立一高等学校，功课略仿日本之意，以

此项学校造就学生，为大学之预备科。”按照张百熙

的计划，预科三年，与各省高等学堂功课相同，毕业

时与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一同参与管学大臣主持的

考试，合格者进入大学堂正科。依照上述说明，大学

预备科在程度上似乎与高等学堂等同，高于普通中

学。同时，他在该奏文中又说道：“所有预备科功课，

谨遵绎本年变通科举、普设学堂历次上谕，分为二

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惟取入预备科肄业学

生，亦须平日在中学堂卒业者方能从事。”②可见，中

学堂毕业者是进入大学预备科的前置条件，亦表明

大学预备科最初在性质上便是被归为高等教育范

畴，只不过这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并不成为独立的学

段，而是为进入大学正科学习进行预备的阶段而已。

张百熙的建议在这年十一月颁布的《钦定京师

大学堂章程》(1902年)中得到体现。在此章程的第一

章第五条中规定：“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

升入专门正科之地，无省学则大学堂之学生无所取

材。今议先立豫备一科，本一时权宜之计，故一年之

内，各省必将高等学堂暨府厅州县中小学堂一律办

齐”。③当时预备科设置的课程体系基本采用张百熙

的计划，对标分科大学设政、艺两科，同时要求各省

高等学堂课程也照此办理。由此可见，在《钦定京师

大学堂章程》中，办预科只为各省高等学堂暂无毕业

生之前的权宜之计，其程度与高等学堂相同。在后

来颁行的《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中，依然强调了

大学预科为变通之计的性质：“分科大学应选各省高

等学堂毕业生入堂肄业，此时各省高等学堂方议创

办，未出有合入大学之学生，应变通先立大学豫备

科，与外省高等学堂同时兴办，其科目程度一如高等

学堂，俟豫备科毕业，再按照分科大学办法。”④从两

个章程的规定看，大学预备科属高等学堂有毕业生

之前的权宜之计的性质似乎被坐实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三十日，时任京师大

学堂总监督张亨嘉上奏朝廷开办京师大学堂预备

科，要求从各省选送来京的学生中挑选懂外语或年

少易于培养者进入预科，其余入优级师范，理由是

“预科者，专家之储也。非明习西文无以通西学之奥

旨”⑤。张亨嘉的提议不久便获得了总理学务处的批

准。需要注意的是，张亨嘉奏折中提及京师大学堂

预备科的学生来源，是由各省督抚学政从年龄合格

品行端正的学生中考选送来，但这些学生是来自何

处，则不得而知。此时距《奏定学堂章程》颁行才1年
左右，理论上不会有中学堂毕业生(中学学制 5年)，
而因为能够进入高等学堂正科学习的合格生源同样

缺乏，故高等学堂也有预备科之设。又据《第一次中

国教育年鉴》统计，清末各省高等学堂正科的开办时

间，最早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如直隶高等学

堂、山东高等学堂，但大多则是在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前后)前后，如江南高等学堂(1906年)、河南

高等学堂(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1908年)等。⑥可

见，在当时(1905年)不可能有高等学堂正科毕业生，

当然不排除是高等学堂预备科毕业生。又从其叙述

的理由看，大学预备科的设立是为将来培养专家作

准备，即其本身便有存在的“合理性”。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朝廷仍然发出了大学堂

预科招生考试日程公告，此时距实行新政和要求各

省开办高等学堂已有时日，理论上不存在没有高等

学堂毕业生而不得不采取开办大学预科为大学堂培

养生源的急迫性，当然各省高等学堂所能提供的合

格毕业生数量不足，也是继续开办大学预备科的理

由。不过，在该年的三月初六日，在学部上奏朝廷的

一份折子中，又提出了拟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改为

京师高等学堂的建议，即废除大学预备科之名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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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等学堂，其原因是“现在预备科学生业经毕业，

分科大学正在筹办，高等学堂所以预备大学之选，自

应迅即设立”⑦。为此，提出暂将大学预备科地方改

设高等学堂，分为政科、艺科、医科三类办理，考选优

秀中学毕业生入堂学习，此类学生毕业后即可进入

大学堂肄业，预备科存在的合法性发生动摇，但同时

也由此可以证明大学预科在程度上并不同于后来的

普通高中。

民国成立之后，于 1912年 9月 3日公布了《学校

系统令》，照其规定大学本科 3年或 4年毕业，预科 3
年。同年 10月 24日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取消

了各省高等学堂的设立，而以大学预科代之，其中涉

及大学预科规定有多条条款，主要包括“大学设预

科，其学生入学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

等学力者”，“大学各科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

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在三年

或四年，预科三年”，“大学预科生修业期满、试验及

格，授以毕业证书，升入本科”。这些规定的核心内

容主要是：大学预科由大学设立，入学者为中学毕业

生，大学本科入学者为预科毕业生，而预科毕业包括

学习期限满和毕业考试合格两点。值得注意的是：

为何此时依然有预科设置?或大学预科是否仍是权

宜之计?《学校系统令》中并未就此说明，大学预科俨

然成为中学与大学之间一个新的特殊层级，其重要

标识是有毕业证书颁发。同时，由于当时确定的预

科3年时间，过长的“预备”时间，实际是将整个学制

年限拉长，由此便有了不同声音。

1917年 1月，教育部召开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

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了大学改制的

议案，其中涉及大学预科的内容，主要是建议缩短预

科修业年限至1年，该提案虽然得到了北京地区的北

京高等师范学校和部分专门学校校长的赞成，并提

交教育部核准，但经教育部多次会议讨论，认为大学

预科 1年过短，终将大学预科定为 2年。并在这年 2
月5日召开的校务讨论会上议决，大学分为两级共6
年，即预科2年、本科4年，预科被正式确认为大学的

一级。9月 27日教育部公布了修订版《大学令》，其

中第16条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中，不得独立

设置，不仅明确规定了大学预科的设置主体，而且也

再次强化了大学预科与大学本科之间不可分割的高

等教育性质。

对于民国初年学制中取消各省高等学堂、大力

发展大学预科的做法，尤其是《大学令》修订版中关

于大学预科只能由大学附设而不得独立设立的规

定，实际将阻碍大多数省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事

实上除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几个重要都市设有

大学外，其他地区极少有大学的设置，故内地学生必

须千里迢迢去大城市投考、就读大学预科，方才有升

入大学的希望。胡适便指斥此规定是一件不幸的

事，“各省设立大学的一点小基础，从此都扫去了”，

“各省从此没有一个最高学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

不能在本省做学术上的事业了”，“各省中学毕业生，

为求一个大学预科的教育，必须走几千里路去投考

那不可必得的机会，岂不是太不近情理吗”⑧。陶行

知则从文化传播的视角认为，规定大学预科必须设

于大学之中且一律取消各省高等学堂的做法不妥，

“那时高等学堂固亦有办理不善的，但一概取消使各

省忽然失掉一个文化中心，未免可惜。”⑨胡适、陶行

知的反对意见，确有一定道理，但他们主要是从教育

公平和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反对大学预科须由

大学开办的规定，而并非对大学预科制度本身发出

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的研究者之所以仍然认定

大学预科性质属于中学，主要是基于课程名称及其

文化程度要求，似乎与后来的普通高中知识水平要

求不相上下。但这种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我们不能

拿后来的学校标准衡量之前的学校水平，犹如不能

以民国时期数学高考试卷难度与今日高考的难度相

比，并由此得出那时的高中其实就是初中的结论。

事实上，包括北京大学预科在内，大学预科无论是管

理者还是授课者，均由北京大学负责，大学预科学长

甚至与其他分科主任一样，一度被规定为校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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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会员。

二、“合理性”危机：北大预科风潮后带来的论争

1913年 5月，国立北京大学预科爆发了驱除校

长何燏时风潮，由此引起政府高层不满，也带来了大

学预科存在的合理性危机。

何燏时系民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

学时的首任校长，为官费留学日本者中担任高校校

长第一人。1913年 1月 12日，教育部以部令形式公

布了《大学规程》，其中第四条：“大学学生入学资格

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前项预科或

与预科相当之学校非遵照本规程办理者，其毕业生

应行入学试验。”⑩这项规定前半句沿袭了《大学令》

的规定，但后半句对预科毕业生所适范围的限定，意

味着在《规程》颁布之前的旧班预科生(即原京师大

学堂时进入预科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国立北京大学

必须经过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得进入本科。不久，恰

逢北京大学下学年要开办本科，何校长与教育部订

定北京大学招生章程，其中按照《大学规程》规定，要

求原入学的大学预科毕业者需经过考试方能进入本

科学习，为此，这些预科学生要求免试入学遭到校长

拒绝，校方的理由是原来入学的预科生其修学科目

及教学时间与现在规定多有不合。当这一规定在招

生章程体现后，迅即引起了部分旧班预科生(当时为

预科二、三年级)的不满。5月26日“风潮陡起”，校内

忽然遍贴匿名“告白”，主要涉及反对入学试验及其

他事等，被认为“措辞狂谬”。由于均未具名，故校

长也无法调查。27日午后，学生们在校开会，而校长

正发布公告，批评匿名揭帖一事，并重申了必须考试

的理由。此时有二三十名学生来面见校长，要求校

长到学生开会处与学生对话，但遭到校长拒绝，声称

若对考试一事有疑问可以派代表前来沟通。不一会

儿便有百余名学生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出来解释

需要考试的理由，但学生情绪激动，同时将校长围困

其间，预科学长、庶务长前来阻拦而不得。学生要求

何燏时校长亲写辞职信，且写出辞职理由是“违背部

令”“辱骂学生”，校长为求脱身而一一照办，并要求

在场的预科学长胡仁源、庶务长汪馨签名作证，学生

方才散去。次日，何燏时至教育部呈报事情经过。

30日，教育部为此发布了开除秦某为首8人的训令，

并由何燏时来校发布部令。教育部的训令态度极为

强硬，要求对此目无法纪之事，“严加惩戒”，“所有此

次滋事各生，应由该校长查明为首之人，立即斥退，

其余实系被胁者，应饬令遵守校规，照常上课，倘再

有不遵约束破秩序情事，虽全级开除，亦所不恤。”

当学生看到布告后，群情激愤，于12点摇铃集中，并

于各宿舍内邀集全体学生去往礼堂开会，同时有数

十位学生前往校长室交涉，但遭到了20名受校方召

集来校的巡警的阻拦，双方甚至发生小冲突。午后2
点左右，200余名学生前往教育部欲控诉校长，并要

求面见当时以次长身份代理部务的董鸿祎。董以人

数过多，令学生推选代表以便接见。而学生坚决要

求全体参与，并提出三条要求：一是撤换校长，二是

允许被开除学生回校，三是预科升学概免考试。双

方僵持不下，直至董下班时仍未见面，学生也坚持不

散，并带着卧具住在教育部院内。31日上午 10点，

董鸿祎到署上班，见学生仍未散去，便函请京师警察

厅派员前来，下午 5点左右学生离开教育部返回学

校。学生返校后，教育部当即训令何燏时校长让被

斥退学生即行离校，其余学生必须在6月3日一律上

课。然被斥退8人并不理会，并在校内成立维持会，

印刷传单。其时，请假离校者已过百人。6月 6日，

为防事态扩大，教育部令北大在校预科生暂时解散，

待暑期后开学时，除已被革除者外，其余皆准复校随

原年级肄业。此次风潮虽然明面上暂时平息，但并

未完全了结。

预科风潮发生不久，具有反袁倾向的革命派人

士站在学生立场，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当时国会参议

院对袁政府教育部提出质询，由江西籍议员萧辉锦

提出，卢式楷、刘濂、刘正堃、郭湘维、朱念祖等议员

连署的《质问书》对教育部提出了三项质问，其中最

核心的是关于预科毕业生免试进入本科学习的正当

性问题。《质问书》指责自何校长发布分科招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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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风潮后，教育部不能开诚布公沟通，而是专恃军

警横加镇压，且强令全体学生尽行解散，不知是何居

心?又根据《大学令》第九条规定，大学预科生获得毕

业证书后当然有获得免试进入本科的权利，“夫预科

之设，原为升入本科之预备，故毕业试验即为升学试

验。苟程度不及，自应留级补习，不能给与毕业证

书。既云毕业，则是程度相当，即应升入分科以期深

造。而通告所云，则于毕业试验后，又复加以升学试

验，不知是何理由?”在6月底举行的参议院会上，参

议员王兆离等30余人对教育部解散大学预科学生提

出质问，指责教育部偏听偏信，并引《大学令》第九条

为据，认为预科升本科除期满试验合格外，别无考试

之必要。因而学生所持理由“圆满”；参议员石瑛等

20余人同样援引《大学令》第九条，认为“大学预科原

为本科而设，预科毕业之程度尤当以是否能入本科

为标准。学生既毕豫科业领得证书，自有升入本科

之完全资格，无容再加考试。”即使有所谓程度参差

不齐，也可参考国外通常做法，不及格者当留级补

习，不发给预科毕业证书，以防鱼目混珠。同时，参

议员张大昕等10余人除对何校长率领军警入校表示

强烈谴责外，针对官方以《大学规程》第四条规定为

依据强调考试的合法性问题，对该条文作出了与官

方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大学规程》第四条第二

项所谓非遵照本章程办理者其毕业生须行考试，本

身便意味着既遵《大学规程》办理之预科或与预科相

当之学校，当然可以不考试升学。同时，第二项规定

原是指与预科相当之学校是否遵照该规程办理，而

不能谓预科学生其毕业与入学均在《大学规程》公布

之前即认为未遵照规程办理之学校，更不能因预科

办理甚早，就应该入学考试。“《大学规程》未公布以

前，我学校办理法与该规程相符合者，即应发生该规

程中所规定之效力，《大学规程》既公布以后，其学校

办理不与该规程符合者，自应受该规程之拘束力，乃

为法律正当之解释。”此外，他们还从“升学”与“入

学”词义的差异提出质询，因为就“学级”的含义而

言，其“升学”是指下级学校升入上级学校，而“入学”

是指同一级学校由此校转到彼校，故预科毕业生入

大学是升学而非入学，这其实意味着《大学规程》第4
条第二项对北京大学预科的适用性问题。

这次北大预科风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政

府公报》《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中华教育界》《吉

长日报》《民立报》等刊物均有此次风潮的报道，不

过，多数刊物在官方严控下，均代表官方发声，发布

的均是官方对此事的解释，主要是认为预科学生寻

衅滋事，因为按照《大学规程》中第四条附则说明，在

规程之前开办的大学预科毕业生得与其他报考者一

同参与入学考试。不过，这种官方立场并没有得到

反袁派的认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色彩的《民立

报》站在学生立场，连发4篇长文反驳官方的解释，抨

击校长和政府的行为属违法之举。他们认为，北京

大学预科本为进入本校本科而设，教育部此前也对

此三令五申，在预科毕业后发给毕业证书，准其进入

本科学习，毋庸通过任何考试。“原以本校预科所授

课程万不至与正科抵触，非他处前来投考者可比。

法令昭著，罔不闻知。”其原因只是之前北大预科曾

因校长问题与教育部交恶，而现任校长何燏时为“讨

好(教育)部中所谓一二人者，遂出部告，升学之时旧

有学生须与投考者一律试验，欲藉此删除异己，蓋程

度优劣虽有成绩可稽，而去取特权自不难上下其手

也。”同时，对于官方以《大学规程》第四条附则为考

试“合法”的依据也进行了驳斥：附则是指不照规则

办理者需要考试，而本校预科系照规则办理的，如果

本校的自办的预科都不可信，那他人则会更加藐视

北大了。

由北大预科风潮引发的各方论争看，除去政治

因素影响其立场外，其与对大学预科性质的理解有

着密切关系，如果预科属大学阶段的一部分，预科生

通过考试毕业后升入本校，自然不存在再行考试的

问题，毕业考本身就是一考带两考。不过，如果预科

毕业发给毕业证书，就表明大学预科不是权宜之计，

又似乎存在着预科为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一个学段，

或者大学预科属大学一部分，这一点在后来关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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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存废问题上成为一个重要依据。不过，在此问题

上又有争议，1916年 2月有关大学预科是否具有应

考高等文官权时，法制局对不能应考作出特别解释：

大学预科所习皆为普通科学知识，而非专业知识；预

科只是如大学之预备，而不能独立为一级。这其实

就是官方并不承认大学预科为独立存在的学段。

虽然民国初年通过立法的方式给予大学预科合

法地位，且从“权宜之计”变为学制之中高等教育之

一级的“合法性”存在，但大学预科是否真有合理性，

始终存在争论。蔡元培虽然反对大学预科的过长年

限，要求缩短修业年限，但并不主张取消预科，认为

它仍有存在的合理性，主要理由是鉴于各地中学水

平参差不齐，送入大学后会极大影响大学教育，故通

过大学自办的预科统一教育，可以革除水平不齐的

弊端。至于为何大学预科必须由大学自办，而不允

许独立设置，原因是大学预科本身便为升学而设，虽

然预科分二部，但即使如文、法、商同属一部，但其基

础知识和课程并不完全一样，是文科的基础课程，未

必是法、商科的基础课程，其他也一样。故由大学预

科在管理方面对接相应本科，则能避免上述弊端。

蔡元培对于大学预科制度优势的分析，明确指出了

大学预科对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的积极影响作

用，这种优势并非之后普通高中教育对于大学本科

专业“适切性”所可比拟的。

不过，也有学者对蔡元培保留大学预科及由大

学设立预科的理由有所质疑。当时身在英国留学的

学者周春岳便认为，中学是大学的根基，而中国的中

学修业年限仅为4年，较英、德、法、日本等国都为短，

由其完成大学的预备显然不足，即学制改革的重点

应在加强中学教育，而不是在大学预科的设置上，况

且“大学别设预科，多一番设备，即增一重负担。学

课性质参差，组织复杂。以一大学专注心力于大学

专门教育，犹虞不及，今复委以预备学科，以分其力，

不亦大违分功之原则乎?而此外经费之增加，与夫学

生多数收容之种种实际上困难之问题，犹其次也。”

至于各地中学程度不齐的问题，并非中国特例，世界

各国皆如此，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只需要通过统一招

生考试标准即可解决。简言之，在周春岳看来，大学

教育的预备，并非仅有设大学预科一种办法，更好的

方法是延长中学修业年限，在中学后两年根据各人

志向设置大学预备科目即可。周氏的意见不无道

理，实际上也成为后来我国学制改革的方向。不过，

当时蔡元培针对周春岳的质疑，不以为然。蔡元培

认为，我国中学修业年限虽然较西方国家为短，但小

学年限却有7年之久，且西方中学是完成“高等普通

教育知识”和“高等专门教育之预备”双重任务，而我

国则是完成前一项任务，故中学年限较短并不奇

怪。同时，若延长中学年限，且由中学完成大学预备

任务并不合理，因为并非所有进入中学就读者都有

升入大学的欲望或能力，让这部分人也要接受进入

大学的预备教育并不合适。此外，中学经费出自各

地方，而大学经费则由中央财政支出，如果采取延长

中学年限的方法应对大学的预备教育，则势必花费

更多经费，实行的时间先后也有更大差异，而大学完

成其进入大学的预备课程，则不仅需要的经费少，且

更易推行。简言之，蔡元培认为“预科之制，似无改

革之必要”。可见，相对于周春岳理想主义的应然

设计，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的主张显然更符合当

时国情的实然之举。

三、“合法性”质疑：《壬戌学制》后大学预科制度

的动摇与辩护

1922年 11月 1日，《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

学制》)颁布，按照学制规定，中学划分为初中与高

中，各三年，但依学科性质，亦可定为初中四年、高中

两年，或初中两年、高中四年。进入大学的学历要求

是高中毕业生，大学预备科没有在此学校系统中出

现，意味着大学预科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不过，虽然新学制中没有承认大学预科的合法

性，但似乎并没有阻挡各公私立大学举办大学预科

教育的步伐，其中既有旧制学生需要一定时间方能

毕业，又有北洋政府的权威失效问题，而其中因开办

大学预科不仅为本校提供了稳定的生源，而且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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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相当的经济利益，故 1922年后诸多大学预科教

育照常进行。如1922年，广东大学依然制订、发布预

科规程，北京女子大学则为自己独特的课程体系和

招生需求增添大学预科；1925年，私立东吴大学发布

招生广告，“添招大学预科新生”；1926年 7月，广东

大学预科招生人潮涌动，据称“连日预科新生报名甚

形踊跃，现人数已达千余；计自卅日起，每日报名者

在百名以上，二号起每日有二百余名，其中以文法科

最多，现来报名者，仍源源不绝”；到1927年8月，在

上海的南洋大学附属高中仍被改为大学预科；与此

同时，北京大学预科学生还在 1927年上半年发生了

多期罢考事件，由预科三年的修学年限分析，这些预

科学生肯定是在新学制颁行后招收的。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后，最初依然延续着允许大学预科存在的政

策，故在 1927年 7月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开会议决

下学期“为便利学生求学起见，特开预科一班，以应

造就。”同时开班一事也向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注

册。1928年4月，安徽大学也开设大学预科，以为明

年设立文、工、农三学院做准备。

对于诸多大学无视新学制规定依然开办大学预

科，并非没有不同声音。1926年 11月，北京教育会

便拟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促进高级中学，废止

大学预科案》，主要办法是要求各省区积极增设高级

中学，各大学应废止预科，原有的大学预科待其修业

期满后为止。理由是新学制中等教育精神是一方面

为升学作预备，另一方面是为社会养成中坚之人材，

故大学预科制度应立即废止。可是各地因为财政困

难，或者因为合格的师资缺乏，以致高级中学发展得

很不理想。由此大学预科得以一仍其旧，甚至导致

一些开设了三三制中的高中的一年修业生、四二制

中的初中毕业生，中途都转入大学预科，使得高级中

学难以成班，无法发展。“若不再思救济之法，则新学

制之系统，将因之而破坏。”为此，要求教育联合会

建议教育部自1927年秋季起，废止大学预科。不过，

由于政权更迭，此事暂时作罢。

1930年 2月 26日，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陈德徵

向教育部呈文，提请取消大学预科。其主要理由是：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地方，学生自

应学有根基、年龄相当。但目前大学所设预科招收

的是未达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甚至年限三年的预

科招收的是初中毕业生，扰乱了学制，降低了学生程

度。同时，按照《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并无预科

之规定，可大学仍设预科，私立大学更是借此牟利，

“所有学力浅薄之青年，为慕虚名，群相趋附，供求相

应两相利用，驯至大学程度日益低落，中学无可办

理，关系全国教育者甚大。”陈德徵的呈文不论出于

何种目的，但其建议正好符合教育部整顿大学的需

要。在这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蒋梦

麟曾针对北平地区大学多有大学之名，而无大学之

实的现象，认为革除此弊的方法之一便是将各大学

预科一律停办，如此一来知名大学不会受影响，而其

他大学则将来本科生势必减少，久之自当消灭，由此

可以达到归并之目的，且能减少经费等。1930年 3
月29日，教育部给各大学发出训令，要求废止大学预

科，理由是大学预科本身便是一种权宜之计，可一些

办理不善的大学借机挂着大学铭牌，实际却是大学

预科学生，且这种学校逐渐变多，影响高中教育的发

展，“流弊不可胜言”。同时，按照1929年7月26日
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中也无允许大学开

办大学预科的规定，故要求自 1930年度起各公私立

大学不允许再招预科生。同年6月初，教育部因暑期

临近，鉴于大学设置预科易生流弊，再次重申废止大

学预科令，并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各大学一律停

止招收预科生，违者将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予以取

缔。对于废止公告发布之前设立的大学预科，要求

在在校生毕业后立即停办，且在 1931年 7月又发出

指令，对这些大学预科生不应发给毕业证书，若有必

要，可以由学校给予修业证书，但毋庸经教育行政部

门验印。至此，在我国存在了近30年的大学预科才

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借助权力废止

了预科制，但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未从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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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讨论过大学预科的存在对大学教育发展是否“合

理”的问题，更多从维护学制统一、官方权威，以及消

除因大学预科定位不清带来的管理不善问题等，甚

至其中还杂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因而在之后依然有

人对教育部废止大学预科的决定提出了不同看法。

如 1930年 6月 22日，北平大学教授朱尚瑞便针对教

育部取消大学预科从六个方面提出异议：首先，大学

预科属大学本科制基础，且行之既久，今日突然取

消，不仅自坏大学根基，即使另设高中，但究属中学

与大学界限混乱，显然破坏了大学之组织法。其次，

高中之设立本为补救偏僻地方不能设立大学，且注

重农工等职业教育的现象，本身并非专为升学而设，

它与大学预科可以并行不悖。教育部将高中不发达

归咎大学预科，这是抹杀了当时设立高中之用意。

再次，中学归地方教育，大学为国家教育，教育部既

要取消大学预科，何以在大学又附设高中，显然是教

育部未明教育之统系。第四，欧美大学虽然多数没

有设立预科，但修业年限较长，而他们类似专科的学

校设备较我们高中完备，且也有预备升学一科，何况

中国大学预科亦非特创，而是有所取法。第五，教育

部以大学预科办理不善，有大学其名而无其实，因此

流弊滋多，但这是教育者之过，而非大学预科之罪。

况预科生谨守校规，勤修不息，其勤奋度相较本科生

更甚，勤修人数也更多。第六，当此高中尚未发达完

善之时而废止大学预科，可能导致大学本科班次将

有中断之虞。更何况平津地区公私立大学、科系众

多，以前学生多来自他省，现突然废止大学预科，则

本科恐无外地学生来应考，即使有也是人数有限，更

何况其程度未必优秀，未能如在大学预科所受教育

之完善。朱氏反对取消大学预科的意见虽然未必

完全持之有据，其对高中学段设置的意义也存在误

解，甚至包含着对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批评北方大

学教育的不满情绪，但教育部废止大学预科教育缺

乏更深的学理支持也是真实存在，故在大学预科制

废止10余年后，依然有不少人对大学预科设立的“合

理性”念兹在兹。

1942年，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发

表了《大学预科教育》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设置

大学预科对于大学教育发展可能的价值或影响：一

是“因为大学预科担负了大学生必修课程的教学，所

以以后的大学教育，就不用再花一年或半年的时间

从事学生基本课程的教授”，学生一进入大学便可

以开始专业学习，无异于延长了大学修业年限，对于

挽救当下大学教育时间上的浪费，以及大学程度日

益降低的趋势均有一定意义；二是学生在预科接受

了研究高深学理的能力训练，所以以后的大学就不

必再进行培植学生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同时因为经

过了一番选择，凡能进入大学的都已具备了自动研

究的能力，无疑提高了大学教育的效率，免除了大学

经费的浪费；三是大学预科时期已经进行了大学生

“风度”的陶冶，故以后的大学教育不必再费精力进

行品德的培养，以及防范风纪的亦不符合教育规

律。其第一点的确说出了当时大学教育的痛点

之一。

1945年，又有人发表长文重提恢复大学预科问

题。作者认为大学预科被提出的背景，是多年来我

国中等阶段学制和课程经过了多次改革，以期适合

实际之需求。从设置的课程看有多种类型中学，其

中六年一贯制系 1940年 10月由政府推行后开始试

验，其特点是避免教材中“两重圆周”的重复，课程专

作升序准备，主要是过长的修业年限，以及与横向学

校的不可沟通，不够灵活，且并不适合我国社会经济

之条件，加之师资问题，但几年试验下来效果并不如

人意。改进的最好办法便是由大学附设预科，以代

六年制中学，理由是：大学预科师资可由大学教授兼

任，即使专任教师也与大学教授称号相同，待遇亦与

大学教授相埒，中学合格师资不足问题自然得以解

决；国立大学设施较中学为强，大学预科可利用大学

本部的设备，提高教学的效率；大学预科为大学所自

设，故其在联络衔接上自然非其他学校可比；大学预

科收初中毕业生，但大学也可以通过考试方法录取

一般高中毕业生，二者并不冲突。总而言之，在作者

·· 134



2024.9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看来，“在现状下之中国，估量经济人才，吾人如不欲

提高大学预备之程度则已，否则，实事求是，祛除虚

靡，以期实效，除大学设置预科，以待六年制中学之

功能，其道末由。”

大学预科制度存废问题的论争似乎已经过去，

但对于大学预科制度的合理之处的学理分析并没有

完结。就其作为大学的预科作用而言，它可以针对

大学本科不同专业要求，提供不同的普通知识的种

类和水平要求，对本科教育更具精准的基础性，使得

大学可以将专业知识教育作为教育教学的重点。而

以普通高中设立而取代大学预科，虽然有助于我国

地方中学教育的发展，且能够为大学提供更多的后

备生源，但由于普通高中长期以来的定位都是为大

学培养升学人才，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

故其课程种类和程度要求均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事

实上恰是由于高中普通知识教育方面并未满足大学

教育的要求，导致我国大学教育中仍需要花费相当

课时在外语等基础课程上，甚至这些基础课程还占

据着学生极大精力和时间。简言之，借鉴大学预科

制度的某些优势，创新出新的预科教育，依然是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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